附件4：综合评分表
龙岗区城投集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责任险服务
综合评分表
	序号
	评分项
	分值
	评分规则
	备注

	1
	报价
	25
	价格分计算方法：报价为平均数的为最高分即满分。
假设供应商的报价结果分别为B1、B2、B3……Bn，则报价的平均数为C=[B1＋B2＋B3＋……＋Bn]÷n，供应商n的报价得分=25×{1-(∣Bn－C∣)÷C}。
	

	2
	保险费收入
	10
	投标人（如投标人为分支机构，则其所在省级机构2025年全险种保费收入）：
≥150亿元人民币的得10分；
≥100亿元人民币的得7分；
≥70亿元人民币的得5分；
≥50亿元人民币的得2分；
≥20亿元人民币的得1分；
<20亿元人民币的不得分；
注：须提供投标人最近一年度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报告或相关证明材料，并用显著方式标注。
	

	3
	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10
	投标人（总公司）最近一年的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
≥200%，得10分；
≥180%，得6分；
≥150%，得4分；
≥120%，得2分；
低于120%不得分。
注：需提供各投标人最近一期经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偿付能力报告的相关证明材料，并用显著方式标注。
	

	4
	承保机构（省级）董责险承保经验
	10
	1.承保董责险项目（含上市公司，下同）超30个，得10分；
2.承保董责险项目超20个，得5分；
3.承保董责险项目超15个，得3分；
4.承保董责险项目不超过10个，不得分；
注：须提供2025年度保险合同或服务协议等有效证明材料关键页或招投标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承保时间、保额/赔偿限额、签字盖章等，涉及敏感信息可脱敏处理）；如承保机构董责险承保经验因涉密或数量过多不便列举，可自拟格式证明文件并加盖公章，并自备证明材料待后续查验。
	

	5
	保险方案
	保障范围
	16
	根据参与单位提供的保险方案中的承保范围进行评价，保险条款明确载明以下保险责任，否则不得分
1.被保险个人保障：
（1）因不当行为遭受赔偿请求所引起的损失，得2分；
（2）协助及配合核查与稽查、调查所引起的费用，得2分；
2.被保险公司的保障：
（1）有价证券赔偿请求而引起的损失，得2分；
（2）协助监管机构的核查与稽查、调查所引起的费用，得2分；
（3）因不当雇佣行为赔偿请求所引起的损失，得2分；
（4）承担危机事件管理费用，得2分；
3.被保险人的保障：
（1）裁判或和解前危机管理费用得2分；
（2）裁判后名誉恢复费用得2分。
	

	
	
	针对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特别保障
	4
	保险条款或保险附加条款有相应保障，得4分。
	

	
	
	免赔额
	1
	保单主保险条款和附加条款单一赔偿限额≤5万元，得1分
	

	
	
	可分性
	2
	保险条款明确载明：
1.被保险个人之间具备完整可分性：得1分
2.被保险公司之间具备完整可分性，得1分
	

	
	
	保障对象
	3
	保险条款明确载明以下保障，否则不得分：
1.保障对象同时涵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个人（含有管理职责雇员），得1分；
2.保障对象同时涵盖法定代表人、破产清算人、实控人、控股股东，得1分；
3.保障对象涵盖新子公司，且新子公司≤主被保险公司合并总资产100%且未上市可自动承保，无需增加保费，得1分。
	

	
	
	附加差异性保障服务
	4
	参与单位有明显优于其他参与单位的，附加权益和服务，例如企业管理咨询、合规培训等，每项附加服务可给予2分，合计最高不超过4分。
	

	6
	服务承诺
	5
	提供的增值服务评分，根据增值服务的三个维度评分：实用性、合理性、专业性，进行评分。
（1）优，且保险条款明确载明，得5分；
（2）良，得3分；
（3）一般，得1分；
（4）其他不得分。
	

	7
	（总部）理赔经验
	10
	提供的董责险理赔服务项目≥5个，得10分；
提供的董责险理赔服务项目≥3个，得5分
提供的董责险理赔服务项目<3个，不得分
注：须提供理赔通知书或理赔通知邮件等有效证明材料关键页（包括但不限于保单号码、可赔情况或理赔情况等，涉及敏感信息可脱敏处理）
	

	
	合计
	100
	
	



备注：1.各项评审打分按照四舍五入，小数点后保留2位进行计算；
[bookmark: _GoBack]          2.若出现拟推荐中标候选供应商票数相同的情况，以未推荐上述单位的评审专家对并列第一的候选供应商既定打分排序作为最终选定依据。

